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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基金贷款合同 

合同编号：          

贷款方（以下称甲方）：                

证件类型及编号：                      

联系方式：                            

法定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职务：                                

借款方（以下称乙方）：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担保方（以下称丙方）：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地址：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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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乙方提出的创业方案和项目，甲方已经审查批准，同意给予创业基金贷款（以

下简称贷款），签订合同如下： 

第一条 贷款金额及用途 

甲方将贷款人民币         元，发放给乙方，专用于帮助乙方创业。 

第二条 贷款利息 

本款为无息贷款。 

第三条 贷款期限 

1、乙方对贷款使用期限为         年，贷款期限自签订贷款合同之日起计

算。 

2、贷款本金分两次发放，第一次从签订合同之日起         日内到位，第

二次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个月内到位，每次发放金额各占贷款总额的   

      ％。 

3、签订合同         年之日归还贷款本金。如乙方不能按照期限归还贷款

本金，将由担保方即丙方负责还款。 

第四条 乙方义务 

1、乙方保证将贷款用于经甲方批准的创业项目（专款专用），在收到贷款 

        个月内，开展项目运作； 

2、乙方每季度向甲方如实提供一次贷款使用情况报告或项目进展情况报告； 

3、乙方应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甲方可以委托项目所在地团委对项目进行

监督、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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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有按期归还贷款的义务，对项目运作经营负直接责任。 

第五条 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应在合同生效日起         个月内，按期按合同规定数额向乙方提

供贷款。 

2、甲方有对乙方的经营进行监督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担保 

丙方用其工资对乙方贷款进行担保，并对乙方的行为负连带责任。 

第七条 罚则 

1、如乙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开展业务，或是向甲方提供的情况、报表及其

他资料不真实，或者有违反合同有关条款行为，甲方将向乙方发出警告。在收到

甲方警告后，乙方在         个工作日内不能纠正时，甲方可要求乙方返还已

发放的全部贷款，并要求乙方按商业贷款计算利息（时间自收到贷款之日开始计），

并收取每天贷款总额千分之一的罚金。 

2、如乙方在发生上述情况时拒不执行合同，甲方可依据情况，有权单方面

终止合同，并且将由丙方承担归还贷款本金、商业利息和罚金，若丙方拒不执行，

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甲方可对担保财产强制执行。 

第八条 合同生效前提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由取得甲方认可的国家公务员或财政全额列支事业单位人员即丙方

提供担保，并另行签订《担保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和本合同生效的前提条

件。合同自三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 

1、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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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经甲方批准，不可延长贷款期限和更改经营项目，如违反合同规定，

将按照本合同第七条处罚。 

3、甲、乙任何一方，如需变更本合同的条款时均应及时通知对方和丙方，

并经三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 

4、甲、乙任何一方需解除合同时，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和丙方，并就合同

解除后有关事宜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是归还全部贷款本

金。 

5、在规定贷款时间内，乙方因不可抗力发生改变经营方式、出兑或停业等

情形时，乙方应归还贷款本金，若乙方不能还款，应由丙方负责还款，违约责任

见第七条。 

6、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变更住所、通信地址时，应在变更后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其他两方，否则将按恶意违约处理，按第七条罚则处理。 

第十条 本合同后附担保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与担保

合同相抵触时，由         方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

争议提交         法院受理。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丙方各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丙方（签字）：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一：《担保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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